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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务派遣单位信用等级自评表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评价细则
	自评
得分

	基本指标
（100分）
	获得许可并参加年检（60分）
	依法取得《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》或获得劳务派遣分公司备案证明的，初始分为60分。
	

	
	劳务派遣用工情况
（5分）
	年派遣人数＜1000，得1分；1000≤年派遣人数＜2000，得2分；2000≤年派遣人数＜3000，得3分；3000≤派遣人数＜4000，得4分，年派遣人数≥4000人，得5分。
	

	
	人员配备
（5分）
	公司有3名以上专业管理人员，得3分；持有劳动关系协调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或人力资源资格等证书的专业人员，满2名的，得2分；持证人员以与本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准。
	

	
	劳动合同
（3分）
	公司与所有员工（含劳务派遣工）均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的，得2分；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务派遣协议的，得1分。
	

	
	社会保险
（3分）
	公司为所有员工依法参加社会保险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，得3分。
	

	
	党组织
（3分）
	设立党的基层组织的，得3分。
	

	
	工会组织
（3分）
	依法建立工会组织的，得1分；每年至少开展工会活动2次的，得2分。
	

	
	规章制度
（3分）
	有完善的劳务派遣管理制度，管理制度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，并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的，得2分。有规范的派遣员工管理文本、详细的业务流程并建立归档，得1分。
	

	
	信息系统
（3分）
	有完善的信息管理系统并通过信息管理系统进行管理的，得3分。
	

	
	安全生产
（3分）
	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、事故应急预案等并进行演练的，得3分。
	

	
	职工培训
（3分）
	建立培训制度，对被派遣劳动者进行上岗知识、安全教育培训的，得3分。
	

	
	信息公开
（3分）
	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公示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服务项目、服务收费标准、公示管理制度、服务流程等的，得3分。
	

	
	劳动纠纷处理机制
（3分）
	建立畅通的劳动纠纷处理机制，如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等，得3分。
	

	加分指标
（60分）
	营业收入
（10分）
	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，得1分；1000万元以上不满5000万元的，得3分；5000万元以上的，得5分。被统计部门认定为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的，得5分。
	

	
	注册资本
（10分）
	实缴资本2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的，得3分；500万元以上不满800万元的，得5分；8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，得8分；1000万元以上的，得10分。
	

	
	经营场地
（10分）
	经营场所面积100㎡以上不满300㎡的，得3分，300㎡以上不满500㎡的，得5分，500㎡以上不满1000㎡的，得7分，1000㎡以上的，得10分。
	

	
	经营年限
（10分）
	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年限每满3年的，得2分，累计最多不超过10分。
	

	
	协调机制
（5分）
	被选树为市级以上金牌调解组织的，加5分。
	

	
	人才培养
（5分）
	在评价周期内，培养出持有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（职业技能等级）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资格证书的技术技能人才，加5分。
	

	
	律师配备
（5分）
	配备专/兼职律师的，加5分。
	

	
	其他
（5分）
	外市设置分支机构（开展劳务派遣服务），加3分；外省设置分支机构（开展劳务派遣服务），加5分。
	

	减分指标
（80分）
	未参加年度核验（10分）
	不参加劳务派遣单位年度经营情况核验，或提供虚假材料参加劳务派遣单位年度经营情况核验，或年度经营情况核验不合格的。
	

	
	违法派遣
（10分）
	以承揽外包等名义，实际按劳务派遣方式派遣劳动者的。
	

	
	劳动保障监察（10分）
	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1次的。
	

	
	劳动争议
仲裁（10分）
	发生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且败诉的，每件扣10分；发生非集体劳动争议案件且败诉的，每件扣1分，最高扣10分。
	

	
	未办理许可信息变更（10）
	不及时办理许可信息变更的。
	

	
	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（10分）
	劳务派遣服务费标准明显过高或过低，扰乱人力资源市场秩序的。
	

	
	向高危岗位派遣（10分）
	向安全生产责任较重或高危岗位派遣劳动者的。
	

	
	抽逃注册资本（10分）
	抽逃注册资本的。
	

	限定性
指标（直接认定为D级）
	违法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
	以欺骗、贿赂等不正当手段，或者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交虚假材料、虚假承诺取得劳务派遣经营许可的。
	

	
	发生欠薪
	财务状况差，发生欠薪情况的。
	

	
	虚开发票
	故意虚开劳务派遣业务发票的。
	

	
	骗取有关
补贴
	骗取由财政资金或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的各类补贴的。
	

	
	违法派遣行业或岗位
	向专职消防员、矿山井下、非煤矿山项目部等禁止使用劳务派遣的岗位派遣劳动者的。
	

	
	非法转让
	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，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许可证的。
	

	
	不良信用
	本单位或主要负责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，或者3年内因违法或不当行为被撤销许可、被吊销许可证、许可机关不予延续许可、评为最低等级的劳务派遣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任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的。
	

	
	安全事故
	在评价周期内发生重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的。
	

	
	不良社会
影响
	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、极端事件或重大安全生产事故，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。
	

	
	劳动保障
违法行为
	因劳动保障违法行为被查处2次（含）以上的。
	

	奖励性
指标
	获得表彰
	近两年获得党中央、国务院（含中办、国办）表彰的，其他国家级综合性表彰或认定先进的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单独或联合发文），获得省委、省政府（含两办）表彰的，直接认定为A+级。
	

	
	
	近两年省级综合性表彰或认定先进的（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单独或联合发文），获得设区的市委、市政府（含两办）表彰的，直接认定为A级。
	

	
	和谐劳动
关系建设
	近两年被认定为省级及以上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，直接认定为A+级。
	

	
	其他
	公司（含子公司）上市或列入中国企业500强、省内企业100强.直接认定为A+级。
	

	自评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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